國立中正大學 司法心理學分學程
放棄學程資格切結書

學生            係          系（所）       年級申請修習本校
       學年度司法心理學分學程，經甄選委員會錄取核定在案，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願放棄修習資格。
此致

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簽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      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     址：
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
註：放棄教育學程者須另案辦理課程棄選或辦理轉為自由選修（自由選修視各系相關規定）

